试销合同
甲方：上海映严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40号
电话：13564519699
传真：021-54488970
乙方：
地址：
电话：
传真：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任、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授权乙方销售甲方生产的“顶级诺丽王100％纯诺丽酵素”（以下简称“顶级诺丽王”），以及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授权及代理资格
（1） 按照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甲方授权乙方作                                            为       地区（以下称代理区域）经销商。乙方接受这种委任并承诺按照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履行这种委任之下的所有约定义务。
（2） 乙方在代理区域内销售甲方产品 。乙方不得超出所签订的区域范围，跨地区销售甲方的顶级诺丽王产品。
（3） 甲方为乙方提供顶级诺丽王产品的价格体系、培训、销售指导支持等。
（4） 双方约定，自乙方收到甲方货物后30天内为考察期，考察期内乙方应完成一定数量的订货量，否则甲方有权单独解除本合同。具体数量要求双方以订货申请单为《补充协议》约定。
（5） 甲方有义务根据协议规定指导、协调和监督乙方对签约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市场行为。甲方将不定期对乙方相关人员提供相关产品及销售培训。
（6） 乙方必须执行甲方的价格体系，配合甲方统一进行销售和市场活动；并及时向甲方反馈当地市场信息。
（7） 甲乙双方有义务共同维护产品形象和市场秩序。若乙方在经营活动中有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甲方企业形象的行为,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终止协议。
2、 销售政策及支持
（1） 价格政策：甲方制定顶级诺丽王全国统一的价格体系。乙方必须根据甲方的销售模式开拓市场，乙方应按照甲方的价格体系销售。
（2） 乙方根据自身所在的渠道层级所对应的价格体系自甲方采购产品。
（3） 甲方严格执行区域代理销售的政策。乙方只能在授权区域内销售产品，禁止跨区域销售。乙方如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将其名下的货物在其被授权区域之外销售则视为违规。
（4） 乙方应监察其被授权销售区域内的违规销售行为，一经发现，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甲方有义务对举报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乙方若发现本地区有来自其它渠道的货物，应立即了解有关销售商、产品来源、产品序列号、数量等相关证据，并立即向甲方书面通报。甲方接到乙方通报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给出书面处理意见。
（5） 甲方对违规情况处理的一般原则：
1、 如果确认为违规，甲方将向出货方及受害方下达处理意见。
2、 受害方应立即根据处理意见规定的数量及金额购进违规货物。
3、 出货方必须立即按上述金额向受害方购回违规货物，并支付同等价值补偿给受害方。
4、 若违规者不执行甲方根据本合同所做的处理，则视为违约，除立即向受害方购回货物外，甲方将取消其代理权并保留追究违规者违约责任的权利。
5、 若出货方及受害方自行协调解决，甲方尊重其解决办法并承诺不追究出货方责任。
3、 商务政策及支持
（1） 订货：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批订货款，否则，合同不生效。乙方向甲方订购产品时，应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与甲方联系确认供货情况，填写甲方统一格式的订货单。（订单经甲方确认后生效）
（2） 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货款后十日内发出全部货物。
（3） 甲方保证接受乙方的100％退货要求，但退货产品的包装必须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甲方不接受损坏原包装的货品退货。
（4） 从乙方退货地运达甲方收货仓库之运费由乙方承担。
（5） 甲方收到乙方退货後，在二十个工作天内结算，扣除应扣补的折扣後全额退还乙方。
4、 付款
（1） 乙方应在办理完付款手续后的当日将付款凭证传真至甲方（注明公司名称），以便甲方查收并备货。
（2） 付款日期以乙方货款实际到达甲方账户日期为准。
（3） 运输
（4） 运输方式：甲方以乙方订货传真上注明的运输方式为准。
（5） 免费发货：甲方承担：铁路、公路运费。
（6） 自费发货：

1、 航空、EMS、各种快递等，由乙方负担。

2、 如果每次订货量低于基本订货额20箱时，所发生的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3、 乙方一次进货量少于20箱者运费由乙方承担。
（7） 乙方应在付款之日起十天内向甲方确认是否收到货物及验收情况，并在收到货物后的24小时之内认真填写《到货确认函》并传真至甲方，以便出现到货与订单不符时，甲方及时做出处理；如果甲方在一周内没有收到乙方《到货确认函》，则视为乙方已经收到货物并验收无误。
5、 服务政策和支持
（1） 甲方服务职责
1、 甲方设立技术咨询电话、客户服务电话及网站服务，解答乙方的问题。甲方向乙方提供最新的技术资料、问题解决方案。
网站：http://S-Noni.cn
免费客服：Skype:s-noni, Msn:s-noni@hotmail.com, QQ:150001345 

2、 甲方对乙方提供技术、销售辅导及技巧培训。
（2） 乙方服务职责：
1、 乙方应承担向其代理区域内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的义务。
2、 乙方在甲方统一承诺的维修服务范围外向用户做出的承诺，应由乙方自行兑现，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3、 乙方有权对甲方的服务提出建议和投诉。
（3） 质保政策
1. 我们保证顶级诺丽王是100％纯诺丽果酵素，绝不添加任何杂果汁及化学添加物。

2. 我们保证向代理商及用户提供完全合格的产品。每一批进口的产品都经过中国海关检验合格，委由符合GMP卫生条件的食品厂加工灌装，并经国家卫生部门检验合格，质量完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之规定。
3. 请在产品到货之时即时做好验收工作，若有破损应先向承运公司协商解决，协商仍有异议时，应自产品到货之日当天书面向总公司提出。总部在收到您的异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查验和解决。
4. 产品赔偿只限于产品价值本身，不涉及其他任何损失。若因用户运输贮存不当所引起的质量投诉，我司将不予承担责任。
6、 法律效力
（1） 甲方拥有对本协议及附件的最终解释权。
（2）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后成立，本合同传真有效，自甲方在约定时间收到乙方首批货款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如发生下列情况，双方均可随时终止协议。
1、 对方严重违反本合同；
2、 任何一方进入清算程序或者宣告破产；
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4、 一方在公众场所、传媒攻击对方的形象和声誉；
（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解决未果，可向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4） 双方确认本合同为保密合同，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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